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定期考試暨學期補考學生缺補考處置要點 

                                        114 年 6 月 30 日經期末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113 年 10 月 29 日經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106 年 08 月 30 日經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106 年 02 月 10 日經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一、 依據嘉義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要點、高級中學學生成績學習

評量辦法，訂定本校國、高中學生定期考試、高中學生學期補考缺考暨補考成績評量方

式補充規定。 

二、 本校定期考試(或稱定期考查、定期評量、月考、段考、期中考、期末考)係依嘉義

縣政府教育行事曆排訂特定日期進行全校學生學習成果考查，學生應於依據公告表訂時

程，到校按時按科受試完畢。定期考試應以全校成績評量公平性為原則，不因學生個人

請假事由，任意供卷、提前施測。 

三、 定期考試係對於整體學生學習階段表現與教學成效之檢核，學生於定期考試期間

不應任意請假，應事先規劃私人行程，避免與考試衝突損及權益。 

四、 學生於定期考試期間事前請事假(旅遊、打工、志工服務)，請導師、相關業務單位

考慮請假事由是否准假。未准假缺考者，以無故缺考論。 

五、 班級應於定期考試第一節施測前將因故缺考學生名單回報教務處因應處置。 

六、 學生於定期考試期間，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立即補考。但無故缺考者不

准補考，該缺考領域科目之成績以零分計算。補考成績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喪請假、因病住院(須檢附證明，供教務處審核)或不可抗力事件缺考者，按

實得分數計算。 

（二）事、病請假缺考者，其成績超過六十分以上部分分數，以七折計算後與六十分加

總結算。國中部學生事假請假者，其成績比照高中部學生缺補考處置辦法處理，國中部

學生病假為由學校准假者，其成績登錄以實得分數為原則。 



（三）如重病住院 3 天(含)以上者，且持有地區教學醫院(不含私人診所)以上證明者，

得於該項考試結束後三個上班日內至教務處辦理免考申請；准予免考者，其免考之科目

學期成績則以兩次期中定期考試各占 30%，平常成績占 40%計算為原則。 

七、 缺考學生參加補考，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缺考生應於定期考結束一週內補考完畢。補考成績依本要點第六條規定計算。 

（二）缺考學生如遇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於定期評量結束後立即補考者，應親自通

知教務處因應處置。為維護考試公平性，除因公、喪請假、因病住院或不可抗力事件，

逾一週再補考者，其缺考科目成績最高以六十分計算。國中部學生病假為由學校准假者，

其成績登錄以實得分數為原則。 

（三）定期考結束後逾一週銷假補考者，無論請假事由歸因為何，最遲須於下一段次定

期考前補考完畢；逾期不得補考，該缺考科目以零分計算。 

（四）因應期末成績結算與高中部舉行學期補考之需求，學生期末定期考試最遲須於期

末成績結算日(依教務處公告為準)前，完成補考；逾期不得補考，該缺考科目以零分計

算。 

八、    因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涉及團體補考者，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以學校或班級為補考單位。 

（二）當次定期考試，學校應編製難度題型題數相近之試卷。 

（三）學校應於補課完畢一週內完成當次定期考試補考事宜。 

（四）學生評量成績依補考實得分數計算，以符合公平原則。 

九、    高中學生科目學期成績未達及格基準者，應參加學期補考。高中學生學期補考比

照定期考試，以成績評量公平性為原則，不應任意供卷、提前施測。 

十、    高中學期補考為學期定期考試與平時評量總結之補救措施，須參加學期補考學生

考試期間應事先規劃行程避免衝突。學期補考缺考者，無法再行補考，缺考科目以零分

計算。 

十、竹崎高中國中部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預警措施暨補考規定  
 （一）預警措施：  



   (1) 期初：領域學期成績可能不及格(丁等以下)者，由教務處於每學期期初 
       將畢業成績不及格之學生名單給予各班導師，請導師確實與任課教師與  
       家長取得聯繫，共同督導學生。 
   (2) 期中：請各任課老師檢視當學期成績有不及格之虞的學生，對於學習有 
       困難之學生進行相關輔導及補救措施。  
   (3) 期末：每學期成績結算後，確定領域成績不及格(丁等以下)者，將由教 
        務處轉知導師發補考通知單給家長知曉。 
   (4) 請任課教師隨時注意班級學生學習情形，並依個別差異實施即時或課後 
        補救教學，以維護學生學習成效與權益。 
  （二）補考實施：需補考的學生依教務處排定之科目、時間、地點進行學期成 
       績不及格之學科補考。補考當日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缺考者且依本校請 
       假規定完成請假手續者，始可進行補考。如非前項因素缺考者， 
       不得再行申請補考。補考之成績，依下列規定採計： 
    (1)補考及格者，該學習領域（科）學期成績應調整為六十分(丙等)。 
    (2)補考不及格者，該科目成績就補考成績和原成績擇優登錄。 
 

十一、身心障礙學生之定期考試成績考查，另由學校依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個別

化教育計畫之評量方式為之。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奉 校長核定後實施，若有補充或修正時亦同。 


